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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年1月1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二)字第1090182770C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發布令影本（含修正規定）1份  (A096A0000Q0000000_0182770CA0C_ATTCH17.
　　　pdf, A096A0000Q0000000_0182770CA0C_ATTCH13.odt, 
　　　A096A0000Q0000000_0182770CA0C_ATTCH11.pdf)

主旨：「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理精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

　　　展作業要點」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0年1月14日以臺教

　　　師（二）字第1090182770B號令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令

　　　影本（含修正規定）1份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（http://edu.law

　　　.moe.gov.tw）下載。

正本：各師資培育之大學(大葉大學、輔英科技大學除外)

副本：本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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